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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，区检察院在区党工委和市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，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，自觉为大局服务、为人民司法、为法治担当，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。高质效办案视频在1月12日的新闻联播中亮相，打击特种作业假证案被央视2套专题报道；1个案例获评省级典型案例，微视频《美丽的代价》荣获全省“四微”作品优秀奖；院荣获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、全省职工书屋，连续三年获评区综合先进。
一、围绕中心大局，服务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。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。持续保持“严”的震慑，全年共批准逮捕167人，提起公诉292人，其中打击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、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的违法犯罪35件103人，助力更高水平平安经开区建设；紧跟新形势、新任务，出台并践行《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》，获区主要领导肯定。助力营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。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秩序及侵害企业权益案件11件11人，妥善处理农民工虚报冒领涉某国有平台公司项目工资款问题。创设“打、处、督、防、研”金融检察“五治”工作法，依法办理涉金融领域犯罪案件5件16人，制发检察建议推动金融领域开展专项行动，排查973户经营单位、发现并推促隐患整治96条。相关做法入选全市政法改革项目清单并被省检察院简报采用。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。牵头会签追赃挽损、反洗钱协作机制，办理职务犯罪案件7件7人，追回赃款400余万元；组织人员参加受贿案庭审观摩，以案为鉴筑牢拒腐防变、遵纪守法的思想底线。主动参与社会治理。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、风险提示函7份，推动开展“小额信贷”“医美”等领域专项治理；围绕“上头电子烟”“特种作业假证”问题形成的分析报告推动开展专项行动，促进平安建设和安全生产。
二、强化法律监督，保障高品质民生坚实有力。刑事检察更为有力。依法监督立案、撤案6件，书面纠正侦查活动违法17件，纠正漏捕、漏诉2人，纠正刑事审判活动违法2件，立案监督率、侦查活动违法监督率、办案效率等全市靠前。民事行政检察更趋精准。办理虚假诉讼类案6件，联合六部门会签《关于防范和惩治虚假诉讼的实施意见》，办案故事在全市人大调研中讲述；开展趋利性执法专项监督，监督撤案4件，推动对查封51套房产的终本案例恢复执行案被《江苏经济犯罪检察工作情况》刊载。公益诉讼更显稳进。开展固体废物倾倒、违规销售处方药、无食堂外卖餐饮等专项监督，其中针对部分外卖经营者存在虚构堂食环境、“一证多店”、食品制作环境脏乱等不规范问题，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，立案调查3家、督促整改到位52家、通知平台下线处置32家，共同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。无堂食外卖整治工作获市检察院及区主要领导肯定，“食药安全益路行”项目入选市委政法委“2025年度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”。未成年人保护更求实效。不起诉28人、跟进精准帮教26人次，联合四部门成立“栀子花开”法治志愿者团队，开展法治宣讲18次；针对网约房监管问题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开展专项治理，整改21家、抓获卖淫团伙3个19人次，该建议入选省检察院社会治理检察专刊。矛盾化解更加走心。积极促进当事人和解，办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执行监督案为当事人追回400万元本息被省检察院人大报告采用并获评省级典型案例；与区社事局建立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，办理司法救助6件，接待来信来访200余人次，妥善处理集体访4次，推动矛盾化解；注重社会关系的修复，不起诉2起因邻里纠纷等导致伤害案，最大限度促进社会和谐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三、聚焦自身建设，锻造高素质队伍硕果累累。突出政治建检。严格落实“第一议题”“党组中心组学习”等制度，扎实开展“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”，与市委党校合作完成“政治能力提升”专题培训，引导干警将“一切从政治上看”逐步成为内在自觉和生动实践。我院被确定为全区机关单位中唯一的全市学习教育观测点。加强基础建设。根据区党工委统一部署，顺利完成办案办公楼搬迁并有序开展工作；贯通推进案件管理、业务管理和质量管理，推行“每案必检”，出台《案件质量管控办法》、组建评查小组、汇编办案指引，建立常态化与兄弟院案件质量交叉评查机制，进一步规范司法。注重素能提升。完善品牌培塑机制，出台人才建设实施办法，设计担当作为履职清单，建立案事例专班机制，全方位激励干警素能提升。先后9人次获区级以上表彰，4人次在全市业务竞赛中获奖，3人入选省院人才库，1篇调研被《人民检察》刊发，5项市级以上课题顺利结项并获奖，“保障医保基金安全”“保护未成年人”“拯救职场小白”履职故事等工作被《法治日报》《检察日报》等主流媒体报道。强化作风建设。统筹推进“巡前监督检查”“三新三大”大讨论活动，工作作风持续优化；坚决执行防止干预司法“三个规定”等铁规禁令，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，引导干警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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